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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召开深圳市中医专项工作督导暨经验交流会的通知  

 

  各区卫生局，光明、坪山新区公共事业局，各有关医疗卫生单位： 

  根据《关于开展深圳市中医特色专科（专病）建设阶段督导评估工作的通知》、《关于深圳市医

疗机构“放心中药房”复查及评审工作的通知》和《关于申报深圳市示范中医药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的

通知》等文件要求,我委委托深圳市中医药学会组织专家于近期，开展了对中医特色专科建设阶段督导

评估、示范中医药社康中心评估、“放心中药房”复查及评审等工作。为交流经验，推动“中医医院

管理年”活动深入开展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。经研究，召开深圳市中医专项工作督导暨经验交流

会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 

  一．会议内容：  

  （一）中医专项工作督导情况通报 

  1.通报深圳市中医特色专科（专病）建设阶段督导评估检查结果。（杨卓欣会长） 

  2.通报深圳市医疗机构“放心中药房”复查及评审工作结果。（杨卓欣会长） 

  3.通报深圳市示范中医药社区健康服务中心评估检查结果。（张慧敏副处长） 

  （二）中医专项工作活动交流 

  1.市中医院“三项”工作建设综合发言。（市中医院） 

  2.特色专科（专病）建设代表发言。  （市中医院） 

  3.“放心中药房”建设代表发言。   （市人民医院） 

  4.“社康中心”建设代表发言。    （宝安区中医院） 

  以上发言15分钟，请准备好PPT演示文稿。 

  （三）关于深圳中医医院管理年活动的实施意见 

  （四）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生委领导讲话 

  二．会议时间：   

  2010年1月8日（星期五）上午9：30—11：30。   



说明: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、报刊等公开媒体，本文仅供参考。如需引用，请以正式文件为准。 

  三．会议地点： 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生委10楼会议室。   

  四．参会单位和人员：   

  各区卫生局（社会事务办）分管领导，医政科长；被评估、评审的医疗单位的院长和分管院长，

医务科长，中医科主任，社康部主任，药剂科主任，中药房主任，科教科长（见附件）；开设有中医

诊疗科目、中药房的社会医疗机构；深圳市中医药学会聘为常务理事以上的专家。  

  人员通知安排：市卫生和人口计生委负责通知市属医院及社会医疗单位的参会人员；各区卫生局

负责通知各区属、街道医院、社康中心的有关人员。由于市卫人委停车位有限，车辆可停放在文锦广

场。 

  2010年1月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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